
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登记表

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填写）

	姓    名
	
	班    级
	
	学    号
	

	性    别
	
	民    族
	
	出生日期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详细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家庭成员及其收入情况
	有收入的同住家庭成员（工作或农业收入情况）

	
	姓名
	称谓
	年龄
	婚否
	工作单位或地址
	平均每月收入（元/月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无收入的同住家庭成员

	
	姓名
	称谓
	年龄
	婚否
	无收入原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家庭人均月收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/月

	因家庭经济困难，需要得到学校的资助，请到乡镇（街道）及以上民政部门开具贫困证明,无专用公章，可由政府代章。（证明中应包括的内容：a.学生家庭的成员情况；b.家庭的经济收入；c.当地平均消费水平；d.其它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。）如只盖章，无具体家庭经济情况说明，不予承认。

	          同学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证明
特此证明。

所在村委会或居委会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盖章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名：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本人保证以上填写及证明的内容真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为建立"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库"专用,凭此表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；

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须填写。

